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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国内船舶融资租赁管理的通知 

 
(厅水字[2008]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委）、上海市港口管理局，长江、珠江航务管理局，中远、中海、长

航、中外运集团，各直属海事局，部救捞局、各直属打捞局：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了国内航运业的大发展，社会资本投资国内航运业的积极性

高涨，投资主体和投资方式更加多元化，船舶融资租赁业应运而生并发展迅速。为了加强对国内船舶

融资租赁的管理，规范租赁行为，促进船舶融资租赁业健康发展，现就规范国内船舶融资租赁管理有

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的国内船舶融资租赁活动，是指船舶承租人以融资租赁方式租用船舶从事国内水

路运输的行为。 

  二、从事国内船舶融资租赁活动的出租人应依法取得国家有关主管机关批准的融资租赁经营资

格；承租人应取得交通主管部门批准的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格；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应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签定船舶融资租赁合同。 

  三、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我部有关规定，国内船舶融资租赁出租人的企业经济性质属“三

资企业”的，其外资比例不得高于50％。承租人以融资租赁方式租用“三资企业”的船舶从事国内水

路运输，应事先取得交通运输部的批准。 

  四、以融资租赁方式新建或购置的船舶，其船舶所有人应为该融资租赁船舶的出租人，船舶经营

人应为该融资租赁船舶的承租人，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按光船租赁关系办理登记手续。 

  五、以融资租赁方式在国内新建船舶或进口船舶投入国内水路运输，应由承租人在建造或进口船

舶前按有关规定向相应交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新增运力手续（客船、液货危险品船应取得新增运力批

准文件，普通货船应取得新增运力登记证书），并在申请时注明拟采用融资租赁方式，提供与融资租

赁公司的相关协议。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在同意其新增运力的批准文件或登记证书上应注明采用融资租

赁方式及其融资租赁出租人。 

  船舶建造或进口完毕，船舶出租人和承租人凭新增运力批准文件或登记证书、船舶融资租赁合同

及其他材料到海事管理机构办理船舶有关登记手续。取得相关证书后，由船舶承租人办理船舶营运手

续。 

  六、以融资租赁方式（承租人、出租人属“三资企业”的除外）购置具有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格

的现有船舶投入国内水路运输的，按照我部有关规定不必事先办理新增运力手续。船舶购置完成后，

由出租人和承租人凭所购船舶的《船舶营业运输证注销登记证明书》原件、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及其他

材料到海事管理机构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取得相关证书后，由船舶承租人办理船舶营运手续。 

  七、对于国内非运输船舶的融资租赁管理，参照本通知精神办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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